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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安县人民法院

2022 年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

乾安县人民政府：

为推进依法行政、助力法治政府建设，充分发挥司法职能

作用，运用司法程序协调官民矛盾，切实维护行政相对人及

相关人的合法权益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，

我院对 2022年受理的行政及行政非诉审查案件进行了整理，

分析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并对当前形势

下如何促进依法行政提出意见和建议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

下：

（一）2022 年审理行政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

2022年，我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 20件，数量相比去年

有所增加。行政机关与法院协调化解行政争议的意识日益增

强，行政与司法良性互动局面初步形成。

——行政案件数量较 2021 年度案件数量有所增加。

2022年行政案件数量同比上升，涉案类型、部门与往年

大体相当。行政诉讼案件的主要类型如下：行政登记类案件

5件，占比 25%；行政处罚类 6件，占比 30%；行政协议类

案件 2件，占比 10%；政府信息公开案件 2件，占比 10%；

要求行政机关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案件 6件，占比 30%。上述

数据说明在房屋产权登记、房屋的征收与强制拆除所引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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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争议仍然较多且不易化解，需要行政机关、法院协同社

会各界力量共同努力、共同化解。

——行政机关中如乾安县公安局矛盾化解效果较好，

2022 年度涉公安局数量减少且涉诉行政处罚案件中处置的

准确性、恰当性均较上年度大幅提高。乾安县自然资源局涉

行政登记类案件数量仍然较多，有关强制拆除类行政案件数

量仍较多且争议较大，但乾安县房屋征收经办中心对证据材

料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整理提交情况一直较好。2022 年度各

单位的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出庭情况良好。

2022年我院受理涉公安机关行政处罚一审案件 1件，为

乾安县公安局胜诉。该案件中，乾安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

罚决定程序正当、认定事实清楚、适用法律正确，本院驳回

原告的诉讼请求，从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履职行为，引导公

民应自觉遵守社会秩序，引领正确的社会风气和价值导向，

不可因冲动和愤怒而无视法律的威严。

2022年涉乾安县自然资源局的案件数量较多，涉行政登

记类案件 5件，涉强制拆除类案件 2件，行政协议类案件 1

件。按照往年经验，涉及乾安县自然资源局的行政案件数量

相比其他行政机关较多，为缩短诉讼周期、减少当事人诉累，

我院在案件办理的初期即要求乾安县自然资源局在准备答

辩状的同时尽快准备相关证据材料及规范文本，制作并预先

提交证据目录，在向原告人送达答辩状的同时将证据目录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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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送达，以提高庭审时的工作效率，尽量缩短案件办理的周

期。同时在案件办理过程中，我院发现乾安县自然资源局等

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行为虽然总体来看并无重大过失，但在

实施过程中细小的瑕疵较多，下一步我院将与相关政府职能

部门进行联系，督促政府职能部门减少类似失误，避免给行

政相对人造成损失。

2022年，乾安县人民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行政机关负

责人出庭应诉情况良好，所有案件开庭时均有相关负责人出

庭或预先递交了不能出庭的情况说明。

——协调撤诉率上升，化解行政争议的成效明显。

2022年，我院继续强化诉讼协调工作，按照上级法院要

求适时调整工作机制，解放思想、转变观念，树立化解行政

争议、促进官民和谐的理念，积极运用多种方法，协调社会

各界化解行政争议，化解矛盾关口整体前移，挺在审理程序

前面，有效的化解了行政纠纷，维护了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

织的合法权益。如许电君与乾安县所字镇人民政府依法履行

法定职责案中，我院积极联系乾安县人民政府、乾安县所字

镇人民政府、乾安县林业和草原局，协调处理争议林木的所

有权归属与登记问题，经过与各方的沟通协调最终促成原告

撤回起诉。通过我院主动协调实质化解行政争议，增进相对

人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理解和信任，实现了法律效果、社会效

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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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2022 年审查非诉行政案件的基本情况

2022年，我院共受理非诉行政执行审查案件 8件，准予

执行审结 8件，数量较 2021年度大幅下降。

从类型上看，2022年度审结的案件为乾安县人民政府申

请强制执行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及房屋强制拆除案件 2件，乾

安县交通运输局申请强制执行行政处罚案件 6件。从收案类

型看数量大幅下降的原因主要为疫情导致各项社会活动受

到限制，但国家棚户区改造重点工程的征收补偿工作仍在进

行中，另外虽然疫情导致出行受限但仍有人铤而走险、以私

家车从事道路交通客运违法运营活动。

从结案情况来看，2022年度我院对非诉执行审查案件以

准予执行结案的案件数量为 8 件，占比为 100%。各案中行

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均为程序合法、适用法律正确、处置均为

必要且正当，我院对行政机关申请强制执行均以许可执行结

案。

——非诉行政审查案件信息平台尚未建立。

非诉行政审查案件涉及多个政府执法部门，目前，信息

汇总、通报、公开情况不好，易产生问题,可能影响执法的公

信力。

（三）行政机关败诉原因分析

2022年，我院判决行政机关败诉案件中，乾安县余字县

人民政府、乾安县如松街道办事处败诉案件较其他行政机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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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较突出，其在实施行政行为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程序瑕

疵。这种现象的存在，一方面说明行政机关严格履职的责任

心有待增强，另一方面说明行政机关在严格履职过程中的执

法水平有待提高，存在着程序、事实和职责未统筹考量的现

象，以及重事实认定、轻程序等现象。

具体分析败诉原因如下：

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。现代社会要求政府及其职

能部门在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不单要做到实体公正，还应当

做到程序公正。然而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往往是重实体而轻

程序，对程序进行违法简化或者不遵循法定的时间期限，虽

非故意为之但最终可能导致具体行政行为被认定为违法的

结果。如原告李大庄与被告乾安县余字乡人民政府因不服被

告乾安县余字乡人民政府强制拆除其建筑物的行为而提起

诉讼一案中，虽然原告的建筑物确系违章建筑、依法应当强

制拆除，但乾安县余字乡人民政府在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未

告知当事人享有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，在催

告程序中未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、申辩的权利，又在复议、

诉讼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况下就向当事人下达了强制拆除决

定并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，我院依法确认乾安县余字乡人民

政府关于强制拆除作出的一系列行政行为系违法。

（四）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建议

当下，“官民”矛盾仍是当今中国社会中的一个不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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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素，如果得不到及时处理势必会引发更大的社会矛盾和舆

论风暴，对党和政府的公信力、执政能力以及广大人民群众

对党和政府的支持信赖都会造成严重影响。所以，正确处理

新形式下政府与人民群众的矛盾，妥善地处理、化解矛盾，

及时解决人民群众遇到的问题，引导人民群众合理合法且有

序地表达诉求、提出建议，在对行政相对人造成最小损失的

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公共利益，维护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

的光辉形象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展，并进一步探索快速有

效解决矛盾的长效机制，已成为我院和行政机关应共同负担

的重要使命。如韩永超诉乾安县如松街道办事处、乾安县自

然资源局一案中，韩永超所有的案涉房屋系违法占用基本农

田建造而成，而基本农田是我国为维护粮食安全、保护耕地

面积而提出的重要概念，二被告单位拆除原告占用基本农田

建造的建筑物的行为我院持肯定态度，但因其程序违法而确

认该行政行为违法。

因此，我们建议：

1.健全调解机制，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。建立重大案件

协调化解机制，在协作机制框架内强化施行府院联动机制，

充分发挥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主观能动性，对于涉及土地

征收、房屋拆迁、生态保护等重大群体利益，以及不宜以直

接判决方式结案的案件，在案件完结后继续通过协调化解机

制彻底实质性化解，做到案结事了，提高政府行政化解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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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府院合作成立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，加强诉源治理。

凡是到法院起诉的案件，先由行政争议化解中心进行调解，

将滥诉案件、无效案件、当事人有调解意愿的案件化解在诉

前，将矛盾纠纷化解在人民调解之中。

2.全面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制度，提高应诉水平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

规定》是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依法履行出庭应诉义务的规定，

目的是由了解事件具体情况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到庭对案涉

行政行为进行阐述，增强应诉能力，提高庭审效率，有助于

实质性化解矛盾，并反向督促行政机关对相关的行政管理和

服务进行完善。对于法律规定的四类案件和法院通知出庭的

案件，行政机关负责人要依法出庭应诉，即使不能出庭应诉

也应在说明情况的情形下委托相关人员出庭，不能仅委托律

师出庭。另外，建立旁听庭审评议机制，通过选择重大典型

案件组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观摩庭审并参加庭后评议，目的

是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执法能力，此项是府院联动化

解纠纷机制建立后我院着力推进的重点工作之一。

3.建立长效沟通机制，实现府院良性互动，建立司法建

议反馈制度。司法建议是人民法院审判职能的延伸，在化解

行政纠纷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。我院在行政审判工作中，发

现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事实认定不准确、处罚主

体不正确、未告知行政处罚相对人程序性权利等问题，并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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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机关发送司法建议。但一些行政机关对司法建议的落实

和反馈工作重视不够，司法建议的功能没有得到发挥。建议

县政府能够在我县建立对法院司法建议的落实反馈制度，要

求行政机关及时落实解决司法建议中提出的相关问题并将

司法建议的落实情况及时函告人民法院。人民法院向相关行

政执法部门发送司法建议的做法，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履行

审判职责的组成部分，目的是提高行政机关行政执法水平，

尽最大可能减少工作失误，希望各行政部门对此给予重视。

乾安县人民法院

2022年 12月 3日


